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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工程水下隐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运工程水下隐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基本规定，以及基础施工、预制构件安装、

软体排护底、坝体填筑、水下混凝土浇筑、水下牺牲阳极焊接、沉桩作业、插入式大直径圆筒结构施

工、灌注桩施工、滑道施工、干船坞与船台湿法施工、变形缝与止水工程、疏浚施工、吹填施工、接

岸结构与后方回填、围堰施工、浮标施工等的水下隐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水运工程水下隐蔽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管理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16636-2008 潜水员水下用电安全规程

JTS 202-2011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JTS 205-1-2008 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JTS 215-2018 码头结构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下隐蔽工程 underwater concealed project

水运工程中涉及水下施工的工序。

4 基本规定

4.1 安全风险管控

4.1.1 施工单位开工前应辨识、评价安全风险。施工过程中应实行风险动态管理，完善风险管理清单。

施工单位应针对风险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

4.1.2 施工单位应依据风险辨识评价结论，对较大及以上风险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经必要的评审、审

批后执行。一般包括：

a） 水下基槽开挖；

b） 施工机械上驳船组合作业；

c） 水下爆破夯实；

d） 大型预制构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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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沉箱出运；

f） 铺排作业；

g） 围堰施工；

h） 水下牺牲阳极焊接；

i） 浮标安装；

j） 其他风险较高需要编制方案的情形。

4.2 项目作业安全许可

4.2.1 水下隐蔽工程施工前应实行项目作业安全许可，确认条件满足安全要求后方可施工。作业安全

许可应由项目经理组织确认，并签发。

4.2.2 能见度、风浪等工况不满足安全作业时，应停止施工。

4.3 安全防护

4.3.1 应为从业人员配备并监督其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3.2 根据作业条件、环境等因素，按相关规定设置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

5 专项规定

5.1 基础施工

5.1.1 水下基槽开挖符合下列规定：

a） 基槽边坡应按设计或施工方案的要求放坡。开挖后应加快工序衔接。

b） 基槽开挖过程中，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c） 抓斗式挖泥船作业要求如下：

1） 作业前，应检查钢丝绳、索具、锚机等，确认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 预先发出警示信号，所有人员不应进入作业半径范围内；

3） 控制抓斗下落速度，不应突然刹车；抓到不明物体应立即停止作业并探明情况；

4） 索链缠绕时应立即停止作业；

5） 固定支架应牢固，检修吊臂或其他属具应将吊臂放于固定支架上，并停车、断电，检修

完毕后方可继续作业。

d） 水下爆破作业应符合JTS 205-1-2008中5.12的有关规定。

e） 水下炸礁时，联线网路不应拖拽，发现网路损坏等异常情况，经排除后方可起爆。

f） 起爆前应联系周边施工船舶、潜水作业人员及受影响单位，做好避爆准备，得到允许且确认

安全后方可起爆。

g） 爆破后，爆破员应按规定检查爆区有无盲炮。发现或怀疑盲炮时，应立即报告并及时处理。

不能及时处理的盲炮，应在附近设立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5.1.2 水下抛石符合下列规定：

a） 专项施工方案应确定驳船装载控制量、施工机械在驳船上的活动范围。船舶整体稳性和结构

强度应进行验算，确保满足使用要求。

b） 作业完毕或船舶航行过程中，应对移动施工机械进行封固。

c） 采用挖掘机抛石时，驾驶室门应保持常开状态。

d） 挖掘机及吊机抛石应控制旋转方向，装载块石的挖斗及吊臂禁止从船员室或人员上方跨越。

e） 施工船舶进入潜水作业区前，应先与潜水负责人取得联系；配合潜水员抛石时应服从潜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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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员的指挥。

f） 抛石船应设置临水、临边防护，划定作业回转半径，设置警戒区域，宜设置声光报警装置。

g） 专用抛石船舶作业应制定并执行专用操作规程。

h） 开体或开底驳抛石不应超载、偏载，应控制抛石后的富余水深。

i） 抛石时，应有专人监测船舶偏载情况，及时调整卸载顺序。

j） 施工时作业人员之间应配备通讯工具协调工作。

k） 人工抛石作业时，石堆陡坡下不应站人，作业人员应保安全距离。

5.1.3 水下基床夯实符合下列规定：

a） 水下爆破夯实应符合本规范5.1.1的有关规定。

b） 靠近水下构筑物的位置重锤夯实时，应采取减少分层厚度、适当降低夯击能量等措施，分层

厚度和夯击能力应经过计算。

c） 环保要求高或周边存在受影响的构筑物时，宜采用液压振动夯实。

5.1.4 水下基床整平符合下列规定：

a） 水下基床整平宜采用机械化施工，降低人员作业风险。供料船与整平船之间应保持5m以上安

全距离，供料船应增加护舷。专用船舶作业应制定并执行专用操作规程。

b） 潜水作业前，应熟悉作业环境，掌握作业方法及技术要求；潜水作业应符合JTS 205-1-2008

中5.11的有关规定。

c） 人工整平时，应做到：

1） 采用绳索溜放传递轨道、刮杠、垫块等；

2） 两组潜水员配合进行潜水整平作业，水下拉动刮杠前，应敲击刮杠得到回应后，方可拉

动刮杠；

3） 整平喂料时，潜水员应避让到安全位置后方可补料；整平作业过程中，水面辅助人员应

时刻关注潜水员动态，防止供气胶管缠绕或通信中断；

4） 潜水员未出水登上甲板前不应移锚定位；

5） 补抛石料时，应待潜水员离开抛石区后方可发出抛石指令。

5.2 预制构件安装

5.2.1 预制构件的吊运与安装符合下列规定：

a） 起重绳索应进行受力计算，索具、滑车等应根据计算结果合理选配。

b） 构件装驳应按布置图吊放在指定位置，且应根据构件种类、工况条件等进行封固。驳船甲板

上应留有通道和必要的船员操作空间。

c） 不稳固的构件安装后，应立即采取加固措施。

d） 构件入水后，应服从潜水人员的指挥；指挥信号不明，不应移船或动钩。

e） 构件应缓慢移动，不应砸、碰已安装构件或船舶锚缆。构件稳定后，潜水员方可靠近。

f） 潜水员应使用专用工具调整构件安装位置，应在逆水流方向操作；不应将身体的任何部位置

于构件之间，供气管不应置于构件缝中。

g） 构件吊装完毕，应待潜水员解卸吊具、避至安全水域、发出指令后方可起升吊钩或移船。

h） 套箱的临时支撑点应根据受力计算合理布置。套箱安装后应及时封固，未完成封固前不应降

钩或移船。

i） 吊装扶壁的吊索具应合理配置。扶壁起吊后，不应发生偏斜。扶壁安装后应及时采取回填等

防止倾覆的措施。

5.2.2 沉箱出运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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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沉箱出运专项施工方案应进行沉箱吃水及浮游稳定性验算。沉箱定倾高度、干舷高度、拖带

力等应符合JTS 215-2018中7.5的有关规定。

b） 台车-滑道出运沉箱起浮后，台车顶面的富余水深达到0.5m时方可拖运。

c） 半潜驳出运沉箱应在涨潮时进行，重载起浮应缓慢调节压载水，水深应满足半潜驳的重载吃

水要求，富余水深不应小于0.5m。

d） 沉箱下水后应进行不少于24h的漂浮试验。

e） 沉箱水上运输，宜采用浮运拖带法、半潜驳或浮船坞干运法。

f） 浮船坞或半潜驳宜顺流驻位下潜，沉箱移离浮船坞或半潜驳的方向宜与水流方向一致。半潜

驳下潜、沉箱起浮时，风力、波高、流速等工况条件应满足半潜驳作业性能和沉箱起浮安全

要求。

g） 拖带航道水深应满足通航要求，富余水深不应小于0.5m。港外拖航时应考虑波高对航道水深

的影响。

h） 近程拖航时，风速不应大于6级，波高不应大于1.0m；远程拖航时，风速不应大于6级，波高

不应大于1.5m。

i） 沉箱顶部号灯高度不应低于2.5m，且应明显、牢固。

j） 远程浮运拖带沉箱，顶面应进行水密封舱，并应在封舱盖板上设置安全防护设施。盖板的结

构应根据施工荷载计算确定。

k） 远程浮运拖带宜采用砂、石等干压载。

l） 远程浮运拖带中，应有专人监测沉箱吃水变化，宜在沉箱舱格内设置自动水位报警装置。

m） 沉箱拖航应根据辨识出的风险配备辅助船舶、水泵、动力设施、堵漏物资及具有拖航施工经

验的潜水、辅助人员等。

n） 拖航中，应按时向基地报告船位和沉箱情况。

5.2.3 沉箱安装符合下列规定：

a） 安装前应根据沉箱种类、形状和重量，对吊点进行受力核算，选配适宜的安装船机设备和吊

索具。

b） 起重船助浮安装沉箱宜顺流驻位，待起重船吊装绳扣受力后，方可进行舱格压水。起重船吊

重应小于额定负荷的8O%。

c） 起重船吊装沉箱作业时，应观察沉箱吊环、钢丝缆、卡环等受力情况。

d） 沉箱在临时储存场存放时，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e） 沉箱安装后，应及时进行箱内填料，顶部应设置高潮位时不被水淹没且满足夜间使用要求的

安全警示标志。

5.3 软体排护底

5.3.1 铺排作业前应根据现场工况条件复核排布受力情况。

5.3.2 铺排船排布及丙纶绳存放区和作业区，禁止吸烟，禁止明火作业。

5.3.3 铺排船定位抛锚时不应将锚缆抛到主航道以内，临近主航道抛锚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3.4 运输船舶靠泊铺排船，应事先与铺排船取得联系，禁止靠泊在铺排船的斜板侧。

5.3.5 展排及卷排时应有专人指挥，排布上、滚筒和制动器周围禁止人员进入或停留。

5.3.6 吊装联锁块应使用专用吊架，吊架应经过受力计算，每次铺排作业前应检查吊架及钢丝绳状况。

5.3.7 联锁块吊装作业应有专人指挥。联锁块与吊架应牢固连接，吊放过程中应使用控制绳控制其摆

动，吊起的联锁块降至距离甲板 1m 左右时，施工人员方可上前对其进行定位，吊臂回转半径范围内不

应站人。

5.3.8 砂肋充灌前，灌砂口、输砂管接头及高压水管接头应连接牢固。充灌时，操作人员应紧握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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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枪，高压水枪不应射向人员或电气设备。

5.3.9 铺排船升降滑板及沉放排体时，滑板或排体上不应站人，并远离滑板受力钢丝绳。

5.3.10 不应将丙纶绳、加筋带丢入水中。

5.4 坝体填筑

5.4.1 块石抛筑坝体符合本规范 5.1.2 的有关规定。

5.4.2 抛填石笼符合下列规定：

a） 石笼块石装填宜采用专用模具。

b） 装料前，应检查石笼质量，确保石笼完整无破损；石料装填时应做到均匀、慢放；石笼装填

完成后，应检查封口是否牢固。

c） 抛填前应进行试吊，无关人员不应进入吊运区域。

5.4.3 充填袋坝体符合下列规定：

a） 水下充填袋作业前，应根据现场工况条件复核袋体受力情况；水深较深且采用连续充灌工艺

的充填袋体宜缝制加筋带。

b） 充填袋土工织物缝接处的强度不宜低于土工织物拉伸强度的60%。

c） 砂袋存放区和作业区，禁止吸烟，禁止明火作业。

d） 展砂袋及卷砂袋时应有专人指挥，袋体上、滚筒和制动器周围禁止人员进入或停留。

e） 砂袋或砂枕沉放前，应检查滑板的制动装置，作业人员不应随意操作船舶机械设备。

f） 砂袋充灌前，灌砂口、输砂管接头及高压水管接头应连接牢固。

g） 充灌砂袋时，操作人员应紧握高压水枪，高压水枪不应射向人员或电气设备。

h） 作业时，施工人员不应靠近滑板和锚机的受力缆绳；升降滑板及溜放砂袋时，滑板和砂袋上

不应站人。

5.5 水下混凝土浇筑

5.5.1 水下混凝土模板系统的设计荷载应考虑混凝土侧压力、施工活荷载、静水压力、水流作用力、

浮托力、波浪力等因素，进行最不利荷载组合。

5.5.2 潜水员配合安装、拆卸水下模板时，潜水作业应符合 JTS 205-1-2008 中 5.11 的有关规定。

5.5.3 水下安装模板、钢筋，浇筑水下混凝土，应符合 JTS 202-2011 中第 6 章、第 7 章、10.4 的有

关规定。

5.5.4 水下模板安装前应在陆上试拼，潜水员应全程参与并掌握装拆要点。

5.5.5 水下及水位变动区模板拆除时间应根据计算、试验或施工经验适当延长。

5.5.6 构筑物受较大波浪、水流等影响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拆模时间。

5.5.7 施工中采用的混凝土输送设备及机具能力应满足水下混凝土浇筑需要。

5.6 水下牺牲阳极焊接

5.6.1 水下焊接应由经过培训取得资格证的潜水员完成。

5.6.2 潜水员水下作业时，周围不应下放阳极块。潜水作业还应符合本规范 5.1.4 的有关规定。

5.6.3 下放阳极块前应检查吊索具，发现损坏立即更换。

5.6.4 水下焊接设备应符合 GB 16636-2008 中 6.5 的有关规定。

5.7 沉桩作业

5.7.1 桩基施工前应现场踏勘，并制定临近构筑物、管线、岸坡、围堰等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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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沉桩区挖泥时，应根据土质、坡度、水流、挖泥深度及施工要求等，间歇一定时间沉桩。

5.7.3 施工前应探摸并清除水下障碍物；应测量水深，挖泥超深形成的陡坡和深坑应填平。

5.7.4 水上打桩船和运桩驳驻位应按船舶驻位图抛设锚缆，并设置浮鼓。

5.7.5 作业前应检查沉桩设备及其安全装置。选用吊桩绳扣、滑车、索具等应经计算确定。

5.7.6 打桩船作业时应随时观察锚缆及附近船舶动态，注意其他作业船舶和人员动态，移船时锚缆不

应绊桩。

5.7.7 操作人员应使用专用工具将桩送入抱桩器或套戴替打，身体任何部位不应进入替打下方或置于

桩与滑轨之间。

5.7.8 不良地质条件下打桩应采取预防溜桩措施。

5.7.9 沉桩时应控制打桩速率，监测邻近岸坡和构筑物，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5.7.10 打桩作业停止后，桩锤、吊钩和替打应封固。

5.7.11 沉桩后应及时夹桩；台风季节应对已沉桩进行加固。

5.7.12 沉桩施工宜设置导桩或导架等导向装置，导向装置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5.7.13 电动振动锤使用前应测定电动机的绝缘值，且不应小于 0.5MΩ,并对电缆芯线进行通电试验。

电动振动锤的电缆线应采取有效防止磨损、碰撞的保护措施。

5.7.14 水冲沉桩，射水管接头应绑扎、连接牢固。试射水时，人员应避开水流喷射方向。

5.7.15 沉桩结束后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8 插入式大直径圆筒结构施工

5.8.1 施工前应调查水文、气象、地质等现场条件，并应分析风、波浪、水流、水位和水深等主要影

响因素，确保满足施工船舶作业和振沉施工要求。水下管线、抛石棱体或沉排等障碍物应进行处理。

5.8.2 施工前应分析振沉圆筒对岸坡稳定和邻近构筑物的影响，制定监测和必要的加固方案。

5.8.3 施工前应根据振沉工艺选择合适的起重设备。

5.8.4 运输船舶应根据圆筒的直径、高度和重量确定，并应验算运输状态下的船舶和圆筒稳定性。

5.8.5 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明确圆筒制作、装船及振沉的顺序。

5.8.6 装卸作业方案应验算航行稳性、抗风能力和适航性，并制定避险措施。

5.8.7 吊架、索具应进行专门的设计并经受力验算，其刚度、强度应满足圆筒振、拔的受力要求。

5.8.8 锤组应采用共振系统实现振动同步，共振系统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5.8.9 液压油管束或电缆束应配备吊架并加以保护。

5.8.10 圆筒定位宜选择平潮时段进行；圆筒起吊前应确认锤组与筒顶接触紧密，液压夹头应夹紧，

且夹持力保持稳定；起重船起吊圆筒行走、移动、定位、下沉的每个过程应建立可靠的联系，并有专

人指挥；在已完成回填后的圆筒上系缆应经过核算。

5.8.11 圆筒振、拔施工有关起重吊装作业应符合 JTS 205-1-2008 中 5.7 的有关规定。

5.8.12 遇有雷、雨、雪、雾和风速 6 级以上的恶劣气候时，应停止作业，振动锤系统应放置在托架

上并固定牢固。

5.9 灌注桩施工

5.9.1 水上作业平台应进行专门的结构设计，满足施工荷载、风浪、水流等外力作用下强度和稳定性

要求。

5.9.2 水上作业平台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夜间作业应悬挂警示灯；非作业人

员不应进入施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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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安装钻机时，应检查钻机及配套设备，安装应平稳牢固。

5.9.4 钻机电缆线接头应绑扎牢固；电缆线不应浸泡于水、泥浆中，不应挤压电缆线及管路。

5.9.5 钻机不应超负荷作业；提升钻头受阻时，不应强行提拔。

5.9.6 回旋钻机钻进时，高压胶管附近不应站人；水龙头与胶管应连接牢固；钻机旋转时,不应提升

钻杆。

5.9.7 钢筋笼应设置吊点，必要时应采取整体加固措施。

5.9.8 群桩钻孔时，宜跳孔施工，相邻施钻的设备应保持安全距离。

5.9.9 停钻时，钻头､钻杆应置于平台安全位置。

5.9.10 泥浆池的泥浆不应外泄，废浆处理应符合环保规定。

5.9.11 使用钻孔设备灌注混凝土时，应对钻架、吊臂、钢丝绳和吊索具等进行受力验算。

5.9.12 冲击钻应经常检查冲锤、钢丝绳、绳卡和吊臂等，磨损和变形导致不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及

时更换。

5.10 滑道施工

5.10.1 重力式水下滑道施工时，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基础处理。水下基床抛石、夯实、基床整平施

工，应符合本规范 5.1.2、5.1.3、5.1.4 的有关规定；沉箱与方块安装施工，应符合本规范 5.2 的规

定。

5.10.2 安装滑道梁（井字梁）时，下层支承结构的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值；支撑点构造、支撑面

的面积和平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5.10.3 滑道梁（井字梁）起吊前应试吊，试吊合格后方可进行起吊安装。

5.10.4 滑道梁（井字梁）水下安装应有潜水员配合。吊装井字梁在水下稳定后，潜水员方可下水进

行作业，起重吊装应服从潜水员的水下引导。

5.10.5 采用 PHC 管桩或钢管桩的滑道基础，沉桩施工应符合本规范 5.7 的有关规定。

5.10.6 桩芯钢筋笼安放、桩芯水下混凝土浇筑应听从潜水员的引导。

5.10.7 桩基的顶面应安装露出水面的安全警示标志。

5.11 干船坞与船台湿法施工

5.11.1 采用沉箱作为坞墙主体结构时，沉箱基槽开挖、水下土工布铺设、基床抛石、基床整平、沉

箱安装等水上水下作业，应满足水上作业和潜水作业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

5.11.2 浇注沉箱接缝水下混凝土，应由潜水员安装水下模板。

5.11.3 采用抛石升浆工艺，对沉箱抛石基床和坞底板抛石基础进行止水处理时，压浆泵和压浆管道

使用前应试压检验。压浆过程中，随时观察浆液上升的位置和流动坡度；压浆管道损坏应及时更换。

5.11.4 高压旋喷桩施工完成后，用压缩空气冲洗管道时，应用金属网收集冲出的大粒径物质，管道

出口前方不应站人。

5.11.5 坞室抽水满足下列条件：

a） 沉箱上部结构、廊道和临时止水缝浇注完毕且达到设计强度。

b） 坞室底板升浆混凝土施工完毕且达到设计强度。

c） 坞首、堵口沉箱及上部结构施工完毕。

d） 坞首泵房沉箱结构混凝土施工，应达到沉箱自身稳定所需的重量。

e） 抽水过程中应仔细查找漏水点，及时进行堵漏，防止渗流量过大。

5.12 变形缝与止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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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钢板止水带安装动火作业前，应隔离易燃物、可燃物，配置消防器材，安排专人监护。

5.12.2 橡胶硫化作业，应戴好防毒面具。

5.12.3 塑料止水带焊接时，应配置消防器材。

5.12.4 高压旋喷止水帷幕施工时，作业前应检查喷浆管，压力容器和压力表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标

定。

5.12.5 临时止水结构使用前，应检查水密性和可靠性。

5.13 疏浚施工

5.13.1 疏浚前，应掌握施工现场的水文、气象资料，并勘测施工水域，包括水深、水下地形、地质

情况，如与设计不符，应及时报告监理、业主和设计单位，设计单位明确答复后方可施工。

5.13.2 水上构筑物附近的疏浚作业，宜采用抓斗式或绞吸式挖泥船；对相邻构筑物产生影响时，应

根据设计要求制定专项施工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5.13.3 遇到不明物、沉船、文物或危险物品（如水下油气管线、爆炸物等），应立即停止施工，报

告有关部门，同时在周围设置警戒灯浮，施工单位不应随意处置。

5.13.4 疏浚船舶在库区、坝区下游或回水变动区域施工，应预先掌握调度计划。

5.13.5 采用耙吸式、链斗式、抓斗式和铲斗式等挖泥船施工时，应按照有关规定弃泥，并对弃泥区

域和弃泥航线进行必要的勘测。

5.13.6 应合理选择泥驳的船型，控制泥驳的装载量。

5.13.7 同一航段多艘挖泥船施工时，宜将全部的挖泥船安排在航道同一侧施工。

5.13.8 施工船舶的锚缆位于或跨越航道时，应采用链式沉缆，不应影响正常通航。

5.13.9 采用绞吸式挖泥船施工，受风、浪影响停止作业时，船舶应下锚停泊，不应沉放定位钢桩。

5.14 吹填施工

5.14.1 吹填围堰应根据现场的地质、水文、气象等资料，以及吹填施工工艺进行专门设计，围堰断

面的尺寸、稳定性应经过计算确定。

5.14.2 水上吹泥管道的布置、锚坠的大小和间距，应考虑风浪、水流的情况，避免对通航产生影响。

5.14.3 吹泥管口应远离排水口的位置；吹泥管口与围堰应保持安全距离。

5.14.4 新堤吹填应确保围堰安全，一次吹填厚度根据不同土质控制在 0.5m～1.5m，并采取间歇吹填

的方式，间歇时间根据土质排水性能和固结情况确定。

5.14.5 吹泥管道检修或更换时应停止吹泥作业。

5.15 接岸结构与后方回填

5.15.1 接岸工程施工前应仔细核实水文、地质情况，制定监测方案。

5.15.2 接岸结构采用抛石爆破挤淤工艺时应控制药量，减小岸坡扰动；采用软基加固时，应分层加

载，控制加载速率，防止岸坡失稳；采用开挖换填时，应分段分层开挖及回填，避免回淤。

5.15.3 墙后抛石棱体应参照本规范 5.1.2 的有关规定。

5.15.4 水平倒滤层应在胸墙完成后抛填，完工后应尽快回填覆盖。

5.16 围堰施工

5.16.1 围堰应根据设计要求、填料土质、防洪度汛要求等进行设置，并根据水位变化情况等确定围

堰顶高程和填筑时间，满足稳定性要求，进行试验段施工后推广使用。

5.16.2 施工水域有船舶通航，围堰上下游应设置通航安全警示标志。

5.16.3 围堰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坡面防护和验收，有防汛要求的围堰应报有关部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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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 围堰内侧应采取降排水措施。

5.16.5 应定期对围堰进行专项检查，围堰破损应立即修复。

5.16.6 围堰拆除前，围堰围护范围内灌水时，应控制水流，保证施工设备安全。围堰内外水位一致

时，方可进行主体围堰拆除。

5.17 浮标施工

5.17.1 起吊浮标前，应认真检查吊机、索具等，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起吊作业。锚链移动范围内禁

止站人或摆放工器具。应采用控制绳控制浮标的摆动。

5.17.2 浮标及附属设施（沉块、锚链等）运输应固定牢固，备好防碰垫。

5.17.3 拖带浮标时，船舶与浮标间应配备防碰垫，并保持安全距离；拖带过程中应指定专人全程观

测浮标、拖缆情况，发现异常时，应立即停船处理，确认安全后方可继续作业。

5.17.4 登标作业前，应根据浮力确定登标人数上限。作业人员应待船和浮标位置相对稳定后方可登

标作业。作业时应保持浮标的平衡性。

5.17.5 人员登标后，工作船应迅速离开，在适当位置待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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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水下模板安装前应在陆上试拼，潜水员应全程参与并掌握装拆要点。
	5.5.5  水下及水位变动区模板拆除时间应根据计算、试验或施工经验适当延长。
	5.5.6  构筑物受较大波浪、水流等影响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拆模时间。
	5.5.7  施工中采用的混凝土输送设备及机具能力应满足水下混凝土浇筑需要。

	5.6  水下牺牲阳极焊接
	5.6.1  水下焊接应由经过培训取得资格证的潜水员完成。
	5.6.2  潜水员水下作业时，周围不应下放阳极块。潜水作业还应符合本规范5.1.4的有关规定。
	5.6.3  下放阳极块前应检查吊索具，发现损坏立即更换。
	5.6.4  水下焊接设备应符合GB 16636-2008中6.5的有关规定。

	5.7  沉桩作业
	5.7.1  桩基施工前应现场踏勘，并制定临近构筑物、管线、岸坡、围堰等监测方案。
	5.7.2  沉桩区挖泥时，应根据土质、坡度、水流、挖泥深度及施工要求等，间歇一定时间沉桩。
	5.7.3  施工前应探摸并清除水下障碍物；应测量水深，挖泥超深形成的陡坡和深坑应填平。
	5.7.4  水上打桩船和运桩驳驻位应按船舶驻位图抛设锚缆，并设置浮鼓。
	5.7.5  作业前应检查沉桩设备及其安全装置。选用吊桩绳扣、滑车、索具等应经计算确定。
	5.7.6  打桩船作业时应随时观察锚缆及附近船舶动态，注意其他作业船舶和人员动态，移船时锚缆不应绊
	5.7.7  操作人员应使用专用工具将桩送入抱桩器或套戴替打，身体任何部位不应进入替打下方或置于桩与
	5.7.8  不良地质条件下打桩应采取预防溜桩措施。
	5.7.9  沉桩时应控制打桩速率，监测邻近岸坡和构筑物，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5.7.10  打桩作业停止后，桩锤、吊钩和替打应封固。
	5.7.11  沉桩后应及时夹桩；台风季节应对已沉桩进行加固。
	5.7.12  沉桩施工宜设置导桩或导架等导向装置，导向装置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5.7.13  电动振动锤使用前应测定电动机的绝缘值，且不应小于0.5MΩ,并对电缆芯线进行通电试验
	5.7.14  水冲沉桩，射水管接头应绑扎、连接牢固。试射水时，人员应避开水流喷射方向。
	5.7.15  沉桩结束后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8  插入式大直径圆筒结构施工
	5.8.1  施工前应调查水文、气象、地质等现场条件，并应分析风、波浪、水流、水位和水深等主要影响因
	5.8.2  施工前应分析振沉圆筒对岸坡稳定和邻近构筑物的影响，制定监测和必要的加固方案。
	5.8.3  施工前应根据振沉工艺选择合适的起重设备。
	5.8.4  运输船舶应根据圆筒的直径、高度和重量确定，并应验算运输状态下的船舶和圆筒稳定性。
	5.8.5  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明确圆筒制作、装船及振沉的顺序。
	5.8.6  装卸作业方案应验算航行稳性、抗风能力和适航性，并制定避险措施。
	5.8.7  吊架、索具应进行专门的设计并经受力验算，其刚度、强度应满足圆筒振、拔的受力要求。
	5.8.8  锤组应采用共振系统实现振动同步，共振系统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5.8.9  液压油管束或电缆束应配备吊架并加以保护。
	5.8.10  圆筒定位宜选择平潮时段进行；圆筒起吊前应确认锤组与筒顶接触紧密，液压夹头应夹紧，且夹
	5.8.11  圆筒振、拔施工有关起重吊装作业应符合JTS 205-1-2008中5.7的有关规定。
	5.8.12  遇有雷、雨、雪、雾和风速6级以上的恶劣气候时，应停止作业，振动锤系统应放置在托架上并

	5.9  灌注桩施工
	5.9.1  水上作业平台应进行专门的结构设计，满足施工荷载、风浪、水流等外力作用下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5.9.2  水上作业平台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夜间作业应悬挂警示灯；非作业人员不
	5.9.3  安装钻机时，应检查钻机及配套设备，安装应平稳牢固。
	5.9.4  钻机电缆线接头应绑扎牢固；电缆线不应浸泡于水、泥浆中，不应挤压电缆线及管路。
	5.9.5  钻机不应超负荷作业；提升钻头受阻时，不应强行提拔。
	5.9.6  回旋钻机钻进时，高压胶管附近不应站人；水龙头与胶管应连接牢固；钻机旋转时,不应提升钻杆
	5.9.7  钢筋笼应设置吊点，必要时应采取整体加固措施。
	5.9.8  群桩钻孔时，宜跳孔施工，相邻施钻的设备应保持安全距离。
	5.9.9  停钻时，钻头､钻杆应置于平台安全位置。
	5.9.10  泥浆池的泥浆不应外泄，废浆处理应符合环保规定。
	5.9.11  使用钻孔设备灌注混凝土时，应对钻架、吊臂、钢丝绳和吊索具等进行受力验算。
	5.9.12  冲击钻应经常检查冲锤、钢丝绳、绳卡和吊臂等，磨损和变形导致不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及时更

	5.10  滑道施工
	5.10.1  重力式水下滑道施工时，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基础处理。水下基床抛石、夯实、基床整平施工，
	5.10.2  安装滑道梁（井字梁）时，下层支承结构的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值；支撑点构造、支撑面的面
	5.10.3  滑道梁（井字梁）起吊前应试吊，试吊合格后方可进行起吊安装。
	5.10.4  滑道梁（井字梁）水下安装应有潜水员配合。吊装井字梁在水下稳定后，潜水员方可下水进行作
	5.10.5  采用PHC管桩或钢管桩的滑道基础，沉桩施工应符合本规范5.7的有关规定。
	5.10.6  桩芯钢筋笼安放、桩芯水下混凝土浇筑应听从潜水员的引导。
	5.10.7  桩基的顶面应安装露出水面的安全警示标志。

	5.11  干船坞与船台湿法施工
	5.11.1  采用沉箱作为坞墙主体结构时，沉箱基槽开挖、水下土工布铺设、基床抛石、基床整平、沉箱安
	5.11.2  浇注沉箱接缝水下混凝土，应由潜水员安装水下模板。
	5.11.3  采用抛石升浆工艺，对沉箱抛石基床和坞底板抛石基础进行止水处理时，压浆泵和压浆管道使用
	5.11.4  高压旋喷桩施工完成后，用压缩空气冲洗管道时，应用金属网收集冲出的大粒径物质，管道出口
	5.11.5  坞室抽水满足下列条件：

	5.12  变形缝与止水工程
	5.12.1  钢板止水带安装动火作业前，应隔离易燃物、可燃物，配置消防器材，安排专人监护。
	5.12.2  橡胶硫化作业，应戴好防毒面具。
	5.12.3  塑料止水带焊接时，应配置消防器材。
	5.12.4  高压旋喷止水帷幕施工时，作业前应检查喷浆管，压力容器和压力表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标定。
	5.12.5  临时止水结构使用前，应检查水密性和可靠性。

	5.13  疏浚施工
	5.13.1  疏浚前，应掌握施工现场的水文、气象资料，并勘测施工水域，包括水深、水下地形、地质情况
	5.13.2  水上构筑物附近的疏浚作业，宜采用抓斗式或绞吸式挖泥船；对相邻构筑物产生影响时，应根据
	5.13.3  遇到不明物、沉船、文物或危险物品（如水下油气管线、爆炸物等），应立即停止施工，报告有
	5.13.4  疏浚船舶在库区、坝区下游或回水变动区域施工，应预先掌握调度计划。
	5.13.5  采用耙吸式、链斗式、抓斗式和铲斗式等挖泥船施工时，应按照有关规定弃泥，并对弃泥区域和
	5.13.6  应合理选择泥驳的船型，控制泥驳的装载量。
	5.13.7  同一航段多艘挖泥船施工时，宜将全部的挖泥船安排在航道同一侧施工。
	5.13.8  施工船舶的锚缆位于或跨越航道时，应采用链式沉缆，不应影响正常通航。
	5.13.9  采用绞吸式挖泥船施工，受风、浪影响停止作业时，船舶应下锚停泊，不应沉放定位钢桩。

	5.14  吹填施工
	5.14.1  吹填围堰应根据现场的地质、水文、气象等资料，以及吹填施工工艺进行专门设计，围堰断面的
	5.14.2  水上吹泥管道的布置、锚坠的大小和间距，应考虑风浪、水流的情况，避免对通航产生影响。
	5.14.3  吹泥管口应远离排水口的位置；吹泥管口与围堰应保持安全距离。
	5.14.4  新堤吹填应确保围堰安全，一次吹填厚度根据不同土质控制在0.5m～1.5m，并采取间歇
	5.14.5  吹泥管道检修或更换时应停止吹泥作业。

	5.15  接岸结构与后方回填
	5.15.1  接岸工程施工前应仔细核实水文、地质情况，制定监测方案。
	5.15.2  接岸结构采用抛石爆破挤淤工艺时应控制药量，减小岸坡扰动；采用软基加固时，应分层加载，
	5.15.3  墙后抛石棱体应参照本规范5.1.2的有关规定。
	5.15.4  水平倒滤层应在胸墙完成后抛填，完工后应尽快回填覆盖。

	5.16  围堰施工
	5.16.1  围堰应根据设计要求、填料土质、防洪度汛要求等进行设置，并根据水位变化情况等确定围堰顶
	5.16.2  施工水域有船舶通航，围堰上下游应设置通航安全警示标志。
	5.16.3  围堰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坡面防护和验收，有防汛要求的围堰应报有关部门验收。
	5.16.4  围堰内侧应采取降排水措施。
	5.16.5  应定期对围堰进行专项检查，围堰破损应立即修复。
	5.16.6  围堰拆除前，围堰围护范围内灌水时，应控制水流，保证施工设备安全。围堰内外水位一致时，

	5.17  浮标施工
	5.17.1  起吊浮标前，应认真检查吊机、索具等，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起吊作业。锚链移动范围内禁止站
	5.17.2  浮标及附属设施（沉块、锚链等）运输应固定牢固，备好防碰垫。
	5.17.3  拖带浮标时，船舶与浮标间应配备防碰垫，并保持安全距离；拖带过程中应指定专人全程观测浮
	5.17.4  登标作业前，应根据浮力确定登标人数上限。作业人员应待船和浮标位置相对稳定后方可登标作
	5.17.5  人员登标后，工作船应迅速离开，在适当位置待命。




